附件4
江西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评分细则
	评审
内容
	细化指标
	指标类型
	满分分值
（是否符合）
	专家评分
（符合或不符合）
	扣分原因

	举办者
	举办者为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
	必备指标
	
	
	

	
	[bookmark: _GoBack]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举办涉及保安等特定行业培训项目的提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文件。
	必备指标
	
	
	

	
	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然人具有中国国籍、在国内定居。
	必备指标
	
	
	

	
	诚信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
	水平指标
	5
	
	

	
	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联合举办的提供联合办学协议。
	必备指标
	
	
	

	名称
	经登记管理机关预核准或预留的校名规范。
	必备指标
	
	
	

	章程
	章程内容符合《江西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标准》所列事项要求。
	必备指标
	
	
	

	组织
机构
	按照党章规定成立党组织。
	水平指标
	5
	
	

	
	按要求设立董（理）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
	必备指标
	
	
	

	组织
机构
	决策机构负责人符合资质要求。
	水平指标
	6
	
	

	
	建立以校长（行政负责人）为主要负责人的执行机构。
	水平指标
	6
	
	

	
	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
	水平指标
	6
	
	

	管理
制度
	制定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安全管理、员工管理、学生管理、档案管理、资产和财务管理、收费和退费管理、设施设备管理、教师培训及考核等制度。
	必备指标
	
	
	

	法定代表人、校长（行政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
	法定代表人由决策机构负责人或校长（行政负责人）担任且符合条件要求。
	水平指标
	6
	
	

	
	聘任专职校长（行政负责人）负责学校日常培训和管理，校长符合条件要求。
	必备指标
	
	
	

	
	配备符合条件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水平指标
	6
	
	

	
	按规定配备具有财会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其中高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应配备中级及以上会计资格的专职财会人员），会计和出纳不得兼任。
	必备指标
	
	
	

	
	按照相关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水平指标
	5
	
	

	师资
队伍
	配备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人员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职教师数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3（其中高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专职教师一般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2）。
	必备指标
	
	
	

	
	每个培训职业（工种）至少配备2名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和2名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教师年龄不超过65周岁。
	必备指标
	
	
	

	
	专兼职教师具备相应的专业资格、资质。
	水平指标
	10
	
	

	办学
投入
	初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固定资产达到1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5万元以上；举办中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固定资产达到2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10万元以上；举办高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固定资产达到5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
	必备指标
	
	
	

	
	举办者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及时足额实缴开办资金。
	水平指标
	5
	
	

	
	履行法定出资验资程序，依法落实法人财产权，涉及国资或外商投资企业的要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水平指标
	5
	
	

	办学
场所和
设施
设备
	举办初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依法设立的校区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其中，实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面积的1/3。
举办中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法人依法设立的校区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其中，实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面积的1/3。
举办高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依法设立的校区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面积不少于400平方米。其中，实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面积的1/3。
	必备指标
	
	
	

	
	有合法产权证明；租用场所办学的租赁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得少于5年。
	必备指标
	
	
	

	
	符合消防、建筑、卫生、防疫、环保等安全要求以及食宿、医疗要求。
	必备指标
	
	
	

	
	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教学及实训设施设备。
	水平指标
	10
	
	

	
	实训工位设置应当充足，实训设施设备不低于2-6人一台（套）。
	水平指标
	10
	
	

	办学
场所和
设施
设备
	办学许可证办学类型载明的职业（工种）在2个以内的，年培训人数不低于200人；2个以上的，每增加1个职业（工种），年培训人数应相应增加100人。
	必备指标
	
	
	

	培训项目、课程及教材
	具有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及相关要求。
	必备指标
	
	
	

	
	培训项目符合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具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不得违背教育规律和学员身心发展规律。
	水平指标
	5
	
	

	
	选用与其培训项目及培训计划相匹配的合法合规教材；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方式提供教学服务的符合国家及本省有关信息网络方面的相关规定。
	水平指标
	10
	
	

	
	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教育活动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
	必备指标
	
	
	


注：1.对表中所列的必备指标均实行“一票否决”制，即所有必备指标必须符合，否则视为不具备办学条件。
2.水平指标满分分值为100分，对不能完全满足某项水平指标要求的可适当扣分，直至将该项指标分值扣完为止。
3.所有必备指标符合，且水平指标评审总分在80分以上的可视为评审通过，具备办学条件。


